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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修正《勞工請假規則》加強勞工權益保障

勞動部於民國（以下同）114年12月9日修正《勞工
請假規則》，將於11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本次修
正包含三大重點：

一. 勞工請病假未超過十日者雇主不得為不利處分

本次新增第9條之1，明定勞工一年內請普通傷病
假日數未超過十日者，雇主不得因勞工請普通傷
病假而為不利之處分。雇主若有不利處分，勞工
得向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提出申訴，雇主須就
該不利處分與勞工請普通傷病假行為無關之事實
負擔舉證責任，且雇主不得僅以請普通傷病假日
數作為人事考核之考量因素，即便勞工一年內請
普通傷病假超過十日之情形，雇主考核時仍應以
勞工之工作能力、工作態度及實際績效等綜合考
量。

雇主應留意此處「十日」之計算係指普通傷病假
的實際請假日數，依其他法令已明定不得為不利
處分的假別，如《性別平等工作法》之生理假或
安胎休養假，並不包含在內。

二. 為照顧家庭而請事假得以小時為請假單位

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0條規定之家庭照顧假
（併入事假）自115年1月1日起得以小時為單位
請假 ( 勞動部 114年 12 月 1日勞動條 4 字第
1140148574號令)，而本次修正新增第7條第2項
後，進一步放寬前述家庭照顧假以外之其他事
假，勞工如因照顧家庭事由請「事假」時，亦得
選擇以小時為最低請假單位。

三. 全勤獎金不得因照顧家庭事假而受影響

本次修正新增第9條第1項第3款，將因照顧家庭
所請事假，與婚假、喪假、公傷病假、公假、因
妊娠未滿三個月流產未請產假而請普通傷病假
等，同列於不得扣發全勤獎金之假別。

各公司企業之工作規則如因應本次《勞工請假規則》
修正有調整，應重新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

勞動部修正《育嬰留職停薪申請辦法》提供新生
兒家長更多樣化的留職停薪選擇

為支持家長於育兒期間平衡工作與生活，勞動部近期
修正《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將於115年1月1日
實施。此次修法重點在於放寬育嬰留職停薪申請期間
與程序，並引入更彈性的提出方式，以因應現代職場
需求。

新制針對少於六個月的申請，提供更明確的規範：若
未滿三十日，可按日申請，合計不超過三十日，調整
過往至少三十日的期間限制。同時在申請時程上也更
具彈性，過去規定無論期間長短，均須提前十日書面
通知，較難因應臨時需求，新制則新增規定：未滿三
十日者只需五日前提出，若因子女生病等突發狀況，
甚至可於一日前申請，並允許委託他人代辦申請流
程。

此外，申請方式也不再限於書面，受雇者可依與雇主
之事前約定，透過電子郵件或通訊軟體完成申請。此
修正不僅提升家長面對短期或臨時需求的彈性，也讓
雇主在人力調度上有明確依據，兼顧雙方權益與職場
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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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三讀通過《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
正案，施行日期待定

立法院於114年12月2日三讀通過《職業安全衛生法》
部分條文修正案，共計修正25條、增訂6條，為102年
以來最大幅度之調整。本次修法有兩大方向，其一為
增加工程業主對於工安預防之義務，期能有效降低重
大職業災害之發生率，其二則係將職場霸凌法制化，
明確訂定職場霸凌之定義及雇主因應職場霸凌之原則
規範。

本次修法重點如下：

一. 強化工程業主針對工安預防之責任

就工安預防部分，為因應過往工程業主投資工安
成本過低，而致工安意外頻傳之情形，本次修法
要求工程業主於交付一定規模以上營造工程規
劃、設計及施工時，須依工程特性分析潛在危
害，編製安全衛生圖說、規範及經費，並督促施
工者採取預防措施。

二. 加強工程之承攬管理

由於工程的施作時常涉及不同平行分包廠商及垂
直轉包商，於工安意外發生時權責分配模糊，且
無人負責統合危害之因應。故本次修法要求一定
規模以上工程業主將工程分別交付不同專業廠商
施作時，應指定其中一廠商負統合管理責任，且
層層轉包的各級承攬人均應配合主承攬商辦理承
攬管理防災措施。

三. 完善職場霸凌防治

過去我國勞動法令中並未針對「職場霸凌」建立
較完整之法制規範，而本次修法於《職業安全衛
生法》中新增了職場霸凌專章，明確訂定職場霸
凌定義，亦規範雇主依僱用勞工人數之規模應訂
定職場霸凌防治措施或申訴管道。且若雇主接獲
被霸凌勞工申訴時，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
站進行登錄，並記錄後續事件處理結果。

四. 強化處罰力道及公開違法雇主資訊

為確實減少職安意外之發生，本次修法透過強化
重大違法行為的刑事罰與行政罰鍰，提升處罰上
限，以提高嚇阻效果。另對於違法之雇主，本次
修法亦授權主管機關得公開處分期日、違反條文

與罰鍰金額；而若涉及職業災害，亦須公開發生
日期、地點及罹災人數，使社會大眾能適時掌握
相關資訊。

本次修法除針對公安之預防，課予承攬工程案件
之企業額外之義務外，由於本次亦於《職業安全
衛生法》中新增了職場霸凌專章，各企業均應留
意本次修法後雇主應履行之義務，包含須訂定職
場霸凌相關之內部規章、建立申訴管道，及建立
職場霸凌事件發生時之程序規範等，按企業規模
不同而應遵循不同程度的義務。由於此一修法涉
及相關附屬法規之修訂，依據立法院之附帶決
議，勞動部將於六個月內依照新法訂定及修正相
關附屬法規，並制訂配套措施，新法預計將於相
關辦法完修訂後正式施行。

立法院三讀通過《公司法》及《商業登記法》部
分修正案，施行日期待定

立法院於114年12月9日三讀通過《公司法》及《商業
登記法》部分修正案(增訂公司法第387條之1並修正
第449條規定，增訂商業登記法第9條之1並修正第37
條規定)，參考就業服務法第48條之1規定，要求公司
及商業負責人於公司或商業於申請設立登記後，應參
加各級政府機關或其指定非營利組織辦理的勞動權益
講習，以強化其勞動法遵意識，避免負責人因不熟悉
或忽視勞動法令而違法受罰，或衍生其他糾紛。主管
機關並應於其資訊網站註記公司或商業參加上述勞動
權益講習與否情形。

本次修正案並要求主管機關會同勞動部制定勞動權益
講習之對象、內容、實施方式、受委託辦理勞動權益
講習之資格、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相關辦法。為
配合主管機關訂立前述配套子法，本次修正案之新增
條文預計於總統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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